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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

（《淮南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3 年 9 月 2 日市人民

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2013 年 9 月 10 日淮南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36 号发布，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根据《淮南市人

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2020 年 12 月 21

日淮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修订。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绿化保护管理，建立和严格实行绿线

管理制度，切实保障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，促进城市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和

《淮南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管理及

其相关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，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各类绿地

范围的控制线，包括已建成绿地的控制线和规划预留绿地的控制

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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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规划区内

的城市绿线监督管理工作，其所属的市政园林管理机构具体负责

城市绿线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、文化和

旅游、生态环境、林业、水利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

相关城市绿线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城市绿线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

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、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

城市绿化、风景名胜、自然地貌的现状、保护要求，在控制性详

细规划中予以界定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六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提出不同类型城市绿地界线、

规定绿地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。

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明确绿地布局，

提出绿化原则或者方案，划定绿地界线。

第七条 经批准的城市绿线应当向社会公布，接受公众监

督。

第八条 城市绿线的划定、调整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进行。城市绿线依法划定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地性质，不得



淮南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擅自占用城市绿地，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、取土

采石、设置垃圾堆场、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

活动。

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，须经市绿化行

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。

规划绿地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，应当予以严格保护和控

制。

在城市绿线范围内，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

他设施应当依法迁出或者拆除。

第十条 城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在办理建设用地或

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时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

据控制性详细规划、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现行国家、地方标准，

核定建设项目配套绿地面积、绿地率及其应当达到的标准，并界

定绿线。

第十一条 各类建设工程应当按照规定的绿化指标和划定

的绿线配套建设绿地，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进行房地产开发的，应当如实公示该建

设项目的绿地率、绿地面积以及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筑总平面

方案载明的绿线范围，不得将绿线范围外的其他绿地或者临时性



淮南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绿地作为其配套绿地对外宣传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对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土地依法进行地下空

间复合利用和地面防灾避险设施建设。

第十四条 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、城乡建设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，对城

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向市人

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

当予以处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六条 在城市绿线管理工作中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

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行为的，依法追究其

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寿县、凤台县绿线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